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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於關於關於《《《《政制發展諮詢文本政制發展諮詢文本政制發展諮詢文本政制發展諮詢文本》》》》的若干意見的若干意見的若干意見的若干意見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12201220122012----3333----31313131））））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二○一三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和二○一四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特區政府

正式公佈《政制發展諮詢文本》，就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展開了全面的

諮詢，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和大力配合。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完全支持人大常委會關於兩個“產生辦法”的決定，經過內部深入而理

性的研討，謹對《政制發展諮詢文本》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政制發展應堅持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原則政制發展應堅持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原則政制發展應堅持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原則政制發展應堅持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原則    

（1）法理基礎：全國人大常委關於兩個“產生辦法”的決定，對《澳

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作出了清晰解釋，明確了修改

澳門特別行政區兩個產生辦法的相關程序，並從“一國兩制”  的高度，

為澳門政制發展指明了這樣三個原則：一是堅持按照《基本法》規定，

維護中央主導權；二是堅持《基本法》規定的澳門現行基本制度框架保

持穩定；三是政制發展需要從澳門實際出發，考慮澳門自身的承載力，

藉此保證“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的貫徹實施，保證澳門在

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的前提下按部就班地、穩健地推進澳門政制發展。

本中心完全認同上述原則，並認為無論特區政府，抑或澳門市民，在探

討、推進政制發展時，均需切實秉持這些基本的原則。 

（2）實際需要：澳門回歸十二年來，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生改

善，各項社會事業的全面進步，證明《基本法》規定的政治制度行之有

效，在於這套制度切合國情和區情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擁護。回首過去，

隨著“一國兩制”  實踐的推進，以及特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澳人參政議

政的積極性正日漸提升；放眼未來，澳門將在確保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

同時，穩步推進民主政制，並走出一條符合澳門發展規律、具有澳門特

色的政制發展新路子。實際上，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民眾生活的

改善，以及民主進程這幾方面所組成的特區發展系統，有其本身的內生

性，任一方面的發展，都既不能過快，亦不能過慢，與時並進、協調發

展，正是澳門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推進民主應考慮目的與形式的協調推進民主應考慮目的與形式的協調推進民主應考慮目的與形式的協調推進民主應考慮目的與形式的協調    

（1）民主目的：本中心認為，推進民主的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

生活，實現安居樂業。因此，發展民主不能影響到經濟增長、社會穩定，

尤其是廣大市民的生活質素。對於社會上部份人士認為，只有普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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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本中心認為這種看法比較片面，故並不認同。眾所周知，社會治

理和人民生活素質的水平，與是否實行普選，並無理論上及實踐上的必

然關係。本中心還認為，當前階段，不宜將精力虛耗於“雙普選”  之議。

事實上，“雙普選”本身並不完全符合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更不屬於此

次政制發展討論的範圍。面對本次政制發展工作的任務繁重、時間寶貴，

本中心認為，應集中精力，嚴格落實《澳門基本法》，並按照人大常委會

的規定，就特區政府提出的《政制發展諮詢文本》提出意見建議。 

（2）民主形式：民主既有普遍性，亦有其特殊性。不同的國家由於

經濟政治文化等情況不同，所以各國的民主形式亦是多樣的。不管形式

如何，只有能真正有益於當地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民眾福祉不斷提高的

民主模式，才真正具有生命力。就澳門經濟發展的獨特模式、社會和諧

的優良傳統、社團活動興旺的客觀現實，特區在發展民主的過程中，更

需要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的推進社會公平，制訂符合自身需要的政治

制度。在尊重普世價值、參考外地經驗的同時，澳門特區更應要發揮自

身優勢，走一條“一國兩制”  之下的，符合澳門發展實際的發展道路。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適當增加立法會議席適當增加立法會議席適當增加立法會議席適當增加立法會議席    

（1）保留原有議席結構：澳門立法會議席由直選、間選、委任三部

分組成，這一制度自 1976 年民主選舉立法會後一直實行，因其有利於

同時體現民眾直接參政議政、各界均衡參與、堅持行政主導、行政與立

法既配合又制約等一系列原則，故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發展的生命

力，因此仍應予以保留，並不斷予以完善。 

（2）適當增加議席總數：考慮到回歸以來澳門人口有了較大幅度的

增加，澳門居民的公民意識在整體上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特別是日

益發展壯大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大批青年都有參與政治的强烈願

望，因此同意適當增加立法會議席總數。現在立法會工作繁重，增加議

席有利於社會發展。增加直選議員有利於民眾直接參與，增加間選則體

現了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助於兼顧社會的穩定發展。 

（ 3）合理調整議席比例：鑒於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都是民主參與的

有效方式，建議在維持委任議員不變的前提下，以相同數量增加直選和

間選的議席，以提供更多公共參與的機會，並讓立法會的組成更具民意

基礎和廣泛代表性。因此，我們支持主流意見提出的“ +2+2 方案”，即

直選議員和間選議員各增 2 個議席，使議席結構由 12:10:7 的比例調整

為 14:12:7 的比例。 

（ 4）均衡考慮間選議席增加額：目前澳門社會正朝著專業化的方向

發展，第三界別（專業界）與第四界別（社會服務、文化、教育及體育

界）各增一個名額，符合近年澳門社會發展的方向。當然，這兩個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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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構成相對複雜，議席的分配需要進一步合理細分。當中，我們支持

第四界別未來議席分配為：社會服務和教育界 1 人，文化和體育界 2 人。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適當增加並合理配置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適當增加並合理配置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適當增加並合理配置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適當增加並合理配置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    

（1）適當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回歸以來，因應社會的發

展，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數也在增加，從第一届的200 人增加到第二

届的 300人。近年來，與社會經濟發展同步的是，社會階層結構變化和人

口增長均比較明顯，特別是中產階層和專業群體發展較快，新興團體持

續出現，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具更廣泛代表性的社會訴求隨之顯現。為

此，本中心同意適當增加 2014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的人數 100人，

即總數400人，以達擴大參與、提高代表性的目的。 

（2）合理配置新增成員：隨著中產階層和專業群體的逐步擴大，行

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結構有進一步優化的必要，以體現社會各階層、各界

別的均衡參與，使選舉委員會更具廣泛代表性。。。。我們支持主流意見“增

加 100人”方案的同時，贊同《政制發展諮詢文件》P.21表五中的“建議

二”，即工商、金融界增加 20人；文化、教育、專業等界增加35人；勞

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增加35人；立法會議員代表、澳門地區全國人

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代表增加 10人。主要考慮是社會服務、教育、專

業、勞工等界別近年的發展較快，有需要適當增加相關界別的名額。 

當中，各界別及界別分組新增委員名額的分配如下： 

界別 界別分組 現行規定 

 

建議 

選委會委員總數選委會委員總數選委會委員總數選委會委員總數    300300300300 人人人人    400400400400 人人人人    

第一界別 工商工商工商工商、、、、金融界金融界金融界金融界    100100100100 人人人人    120120120120 人人人人    

第二界別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80808080 人人人人    115115115115 人人人人    

文化界 18 人 26 人 

教育界 20 人 29 人 

專業界 30 人 43 人 

體育界 12 人 17 人 

第三界別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80808080 人人人人    115115115115 人人人人    

勞工界 40 人 56 人 

社會服務界 34 人 51 人 

宗教界 6 人 8 人 

第四界別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40 40 40 40 人人人人    50505050 人人人人    

立法會議員的代表 16 人 22 人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為當然委員 12 人 12 人 

澳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12 人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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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增加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所需選委會委員人數增加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所需選委會委員人數增加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所需選委會委員人數增加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所需選委會委員人數    

因應“第四”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的增加，建議提名行政

長官候選人所需選委會委員人數亦同步增加到 66 人。 

第六，進一步完善選舉制度 

澳門社會持續發展進步，選舉制度，包括《立法會選舉法》、《選

民登記法》等亦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讓未來的選舉過程能更體現

民主參與。因此，如果今年下半年能順利進入兩大選舉的本地立法階段，

希望特區政府能切實同步修改相關制度。當中，進一步優化間接選舉制

度，完善間選程序，提升間選議員的認受性，將是其中一個切入點。 

（1）取消“自動當選機制”：我們贊同取消現行間選制度中的“自

動當選機制”，即使選舉組別的候選人的總數，等於或少於相關組別獲

分配的議席名額，相關組別亦須進行投票，以體現選舉過程的完整性。 

（2）降低立法會間選候選名單提名門檻：建議降低立法會間選提名

委員會的組成法人選民數量，由現行的 25%下調至 20%，以降低候選名單

提名門檻，擴大參與。 

（ 3）擴大間選中法人選民的投票人人數：建議增加間選中，代表法

人選民行使投票權的投票人人數，由現行的 11 人增加至 22 人，以增強

代表性及民主參與成份。 

 


